115年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遊民就診服務單
	領用單位
	
	就醫醫療院所
	

	個案基本資料
	姓     名
	
	就 診 日 期
	

	
	性      別
	
	出生年月日
	

	
	身分證字號
	      
	露 宿 地 點
	

	
	戶籍地址
	

	用         印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11501-01
備註：
1. 本就診服務單限當年度使用。
2. 就診單不得轉讓、變賣或偽造；如個案資料經塗改且未加蓋校正職章者，將不予提供醫療補助。
